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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课程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为合理评价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的课程质量，监督促进本科教学质量建设，因学校尚

没有制定统一的课程质量评价实施方法，参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轻工与化学工程学

院特制定专业课程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和评价过程

1、指导思想

“面向产出”课程质量评价是教学质量监控的核心，也是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依据。因此

建立面向产出的课程质量评价机制是内部质量保障的核心。课程质量评价的实质是评价课程对

于相关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情况，客观判定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关联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2、评价过程

（1）明确面向产出的课程任务，即建立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明确每门课

程承担的毕业要求指标点。指标点与课程内容相匹配，确实可教学，可评价。

（2）建立面向产出的课程评价标准，即根据每门课程的课程任务，任课教师建立针对

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明确，目标内涵描述合理，可

衡量。

（3）设计面向产出的课程评价内容，即对课程考核内容及考核方式进行设计。考核内

容应能体现课程目标要求的能力要素，与教学内容相匹配，考核方式应有利于判断课程目标

的达成情况，能够覆盖全体学生，具有可操作性。

（4）选择合适的定性或定量评价方法。

二、评价机制运行

1、评价对象

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课程。

2、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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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矩阵，明确每门课程承担的产出任务。对每门课程进

行评价时，选取该课程相关考核材料（包括试卷、大作业、报告、设计等）作为评价依据材

料，由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评价依据与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和判定。

3、评价方法

选择合适的定性或定量方法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定量的方法基于每门课程

的考核数据，覆盖全体学生，一般对于有试卷考试的部分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定性方法基

于学生学习表现和成果定性评价，主要针对平时考核中不易给出定量数据的项目，特别是非

技术类项目，如创新能力等。

对于有考核数据的理论课和实验课，可采用定量评价的方法，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

行评价。通过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到学生个体和整体的学习成果，对学生个体和整体课程目

标达成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得到每个学生对本课程的每个目标的达成情况和整体对课程目

标的达成情况，并通过图表或报告的形式呈现。

对于实践类课程和有非技术类目标的课程，可以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定性评价要求

评价标准具有客观性，评价方法可操作，评价对象覆盖全体学生。定性评价需对不同等级

有准确的描述并设定及格标准，通过总结学生总体和个体的表现，针对课程目标形成文字

或图表形式的报告。

4、评价机构和责任人

评价机构为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评价方法、评价依据和评价周期的确定，

对评价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评价人员为任课教师及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5、评价周期

评价周期为一年一次，对本学院的所有专业课程进行评价。

6、评价结果反馈和利用

任课教师对所担任课程进行评价后，形成结论性意见和评价报告。通过对学生整体和个

体的分析，来寻找和总结学生的能力短板，发现问题，用于课程质量的持续改进。


